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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桂林市 2022 年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定级考核职业收费标准及考核职业申报条件

序号 职业名称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申报条件

1 电工 257 307 362 622 77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

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

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

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

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

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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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机操作员 237 287 342 / /

——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以上。

(3)取得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以上。

(2)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4)取得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5)取得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含大专）毕业证书，并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以上。

——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2)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4)取得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并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以上。

(5)取得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含本科）毕业证书，并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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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冷空调系统

安装维修工
257 307 362 622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I）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l）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取 blj 二工作 4

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哑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

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b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

（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

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

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取毗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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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餐厅服务员 237 287 342 602 75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培训期满。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

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

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

(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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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银员 237 287 342 / /

——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年以上。

(3)本职业学徒期满。

——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

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7 年以上。

(4)取得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

证书。

——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

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以上。

(3)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

(专业)毕业证书。

6
劳动关系协调

员
/ 247 292 532 67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四级/ 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 (含) 以上。

(2)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经评估论证、 以中

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高等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在校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三级/ 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

(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 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学专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

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 (含) 以上。

(4)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 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

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 (含)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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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研究生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

(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的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生， 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 (含) 以上;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 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 (含) 以上。

(3)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 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

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 (含) 以上。

(4)具有硕士研究生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 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 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

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 (含) 以上。

(5)具有博士研究生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 (含) 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 可申报一级/ 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 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 (含)

以上。

7
有害生物防制

员
237 287 342 602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

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0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

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b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

（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

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

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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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8 物业管理员 / 287 342 602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经本职业物业管理员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2 年以上。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物业管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经本职业助理物业管理师正规培训达

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物业管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助理物业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经本职业物业管理师正规培训达

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助理物业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3）具有大专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8年以上，经本职业物业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

证书。

（4）具有本科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以上，经本职业物业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

证书。

9 汽车维修工 257 307 362 622 772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中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

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

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中报三级/高级工：



18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

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

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 可申报一级/ 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 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 (含)

以上。

10 汽车驾驶员 257 307 362 622 /

——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年以上。

(3)本职业学徒期满。

——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或安全行车 100000km 以上，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

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3)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4)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8 年以上。

——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或安全行车 200000km 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

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7 年以上。

(3)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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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或安全行车 450000km 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

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8 年以上。

11
办公设备维修

工
257 307 362 622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

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

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

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

(4)具有大专及以上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

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12 营养配餐员 / 247 292 / /

——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餐饮职业(如烹调、面点、餐厅服务等)初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连续从事餐饮相关职业(烹调、面点、餐厅服

务等)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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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

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以上。

(3)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

(专业)毕业证书。

(4)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13 中式烹调师 277 327 382 642 792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l年（含）以上。

(2）本取 blL 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

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

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I）取得本职业或相关吸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异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

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吸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l）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 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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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4 保健按摩师 237 287 342 /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合格证书。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2 工作 1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经本

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 并取得合格证书。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3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

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

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合格证书。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技能等级证书后，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15 仓储管理员 237 287 342 /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

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技能为

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

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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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

(3)取得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16 中式面点师 257 307 362 622 772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l）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l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I）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毗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

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0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

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

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

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l）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 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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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客房服务员 237 287 342 / /

——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年以上。

(3)本职业学徒期满。

——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

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7 年以上。

(4)取得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

证书。

——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

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以上。

(3)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

(专业)毕业证书。

(4)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18 养老护理员 237 287 342 /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五级/ 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 (含) 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四级/ 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 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

(含) 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 (含) 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经评估论证、 以中

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申报三级/ 高级工：

(1)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

(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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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有经评估论证、 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

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

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 (含) 以上。

19 保洁员 237 287 342 / /

——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年以上。

(3)本职业学徒期满。

——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以上，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

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以上。

(4)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

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3)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

证书。

(4)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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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工程测量员 257 307 362 622 /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

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含)

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

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

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

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

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 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21 公路养护工 257 307 362
五级：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四级：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三级：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3 年(含)以上。


